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
位收取劳动者保证金的做法是违法的，劳动者可以
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用人单位将面临处罚。用人
单位拖欠工资报酬，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在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的，用人单位
还需要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对数额等存在
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话题：不诚信或严重违反行规的保姆将被禁
用。近日，上海市“沪联百家家政联盟信息平台”已
经启用“保姆黑名单”，3 名保姆因为违反平台制定
的相关规定而被列入“黑名单”。据平台发起人介
绍，列入“黑名单”意味着今后信息平台的成员单位
将不再雇佣这些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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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别把“保姆黑名单”
当作万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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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黑名单”
不能只是公司说了算

保姆进黑名单 到底该谁说了算

有问有答

记者调查：

记 者 再 次 联 系 了 刘 先 生 了 解 情 况 ，刘 先 生 表
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公司也没说有保证金，工作
了一个月之后该发工资了才告诉我。我也问了其
他同事，他们都是被扣押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找公
司领导交涉了几次，竟然被告知所有人都一样，不
想干了可以辞职。我就觉得公司这么做太不讲理
了，所以想问一下，公司这样做我该怎么维权？

法律规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
法律规定给予处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
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答疑：

本报记者 刘小林 整理

用人单位扣工资
作保证金是违法的

邯郸刘先生问：
2015 年 7 月，我经同学介绍来到石家庄一家保

安公司上班。当时也签订了两年期劳动合同，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两个月，工资 2000 元；第二个月起
每月工资为 2300 元；每月 10 日前发上月工资。可
到了发工资的时间也一直没发，后来被告知员工都
得被扣押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保证金。我就想问一
下，公司这样做是否违法？

他山石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应抓好“三个关键点”

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专题

另一眼

□ 李云鹏 翟焰魂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
得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在三百六十
行中，保姆早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
行。虽说社会对保姆的需求一直非
常 强 劲 ，但 找 个 好 保 姆 却 并 非 易
事。再加之在现实当中，保姆虐待
老人、儿童的事件时有发生，以至于
有人惊呼，保姆不能雇、不敢雇了。
加上各地家政服务准入机制不一，
且施行起来随意性较大，同时又缺
乏行业自律，客观上导致家政服务
业的乱象长期存在。在这样的情况
下，上海这家家政联盟启用“保姆黑
名单”，把曾经有过不良记录的保姆
列入“黑名单”，在一定程度上或可
减少保姆犯事的概率。

不过，在现实的保姆队伍里，违
背道德、违反法律的保姆毕竟是少

数，一纸“保姆黑名单”，就把一个从
业者“钉死”，恐怕有失公允。更何
况，保姆也有人权，雇主对保姆的投
诉也未必真实，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似乎不宜轻易拉黑，否则人家会“反
告”。再退一步讲，即使有一些劣迹
斑斑的从业者被发现了，公司也未
必有积极性去揭发。因为说到底，
大部分家政公司手下的保姆，都是
流动在社会每个角落的临时工，公
司只要能赚到中介费就可以了，若
保姆被拉进“黑名单”，大不了就换
人换地方。

但 在 未 来 快 节 奏 的 社 会 生 活
中，家政服务无疑有着巨大的市场空
间。如何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进而形成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树立
行业公信力，让人们能后顾无忧地将

陌生人请到家中进行家政服务。显
然不能完全指望一个“保姆黑名单”，
因为“保姆黑名单”并非万能药。

笔者认为，要想让保姆行业取
得良性发展，还需要从整个行业发
展的角度思考。比如，细分家政市
场 ，丰 富 市 场 供 给 ，走 专 业 化 的 路
线，家政公司根据市场分类对保姆
进行专业培训并进行考核，提高准
入 门 槛 ，把 对 的 人 放 在 对 的 位 置
上。同时，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考
核制度，强化保姆队伍的监管追责，
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除此之外，
全社会也要转变观念，尊重“家政服
务”这一行业，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 境 。 只 要 社 会 各 方 都 能 积 极 努
力，我们的家政业就一定可以蓬勃
发展起来。

江苏省近日正式发布《江苏省污水
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全面
开征城镇污水处理费、调整污水处理费
标准，同时将全面实行差别化污水处理
收费政策。此轮调整的目的，是充分运
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和企业转型
升级。

镇级纳入征收范围，县以上标准要
提高

为确保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稳
定运行，充分发挥污染减排效益，办法
要求全省全面开征建制镇污水处理费，
收费标准原则上要满足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全面开征自备水

源用户污水处理费。
办法同时明确，今年底前，苏南地

区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费平均收费标准
将调至 1.5-2 元/立方米，苏中、苏北地
区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费平均收费标准
将调至 1.2-1.6 元/立方米；建制镇污水
处理收费标准按照苏南地区、其他地区
分别平均不低于 0.6 元/立方米、0.4 元/
立方米征收，具体标准由各市、县物价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红黑”企业要加价，一年为期可
调整

办法还明确，全面实行差别化污水
处理收费政策，充分发挥污水处理费收

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促进作
用。

办法规定，鼓励有条件地区逐步按
照环保部门开展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
级分档制定收费标准。此前，江苏省已
经对企业环保信用采用五色评价，从优
到劣分为绿、蓝、黄、红、黑，每年对社会
发布，并陆续出台差别信贷、惩罚性电
价等系列联动措施。

办法明确，对被评为“红色”等级企
业 污 水 处 理 费 加 收 标 准 不 低 于 0.6 元/
立方米；对被评为“黑色”等级及连续两
次（含）以上被评为“红色”等级企业污
水 处 理 费 加 收 标 准 不 低 于 1 元/立 方

米；对暂不具备按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
级实行差别化政策的地区仍按重污染
行业污水处理费高于一般工商业 1.5 倍
征收。

当然，一次评定为“红黑色”，并不
意味着将“终身”高价，如果企业环保信
用改善修复了，差别化政策可以一年为
限、动态调整。每年，各地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将会同财政、物价等根据环保部
门公布的上一年度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
果，梳理出执行差别化收费政策的企业
具体名单、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及执行
起止时间；下一年度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结果达到“黄色”等级以上后，停止执行

差别水价。
价格是杠杆，对排水大户影响明显
无论是价格上调还是差别化收费，

目的都是通过价格杠杆，倒逼企业节能
减排。据了解，此前，江苏省环保厅在
南通市 7 个 市 县 区 已 经 试 行 差 别 水 价
联动监管机制。南通市环保局法规处
处长刘华军介绍，2009 年起，南通市探
索实施差别水价政策，对环保信用评级
为红色、黑色的企业，污水处理费每立
方 米 分 别 加 收 0.3 元 、0.5 元 。 2014 年 8
月，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82 家
红色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由每立
方米 0.3 元提至 0.6 元；28 家黑色企业加
收 标 准 由 每 立 方 米 0.5 元 提 至 1 元 ，产
生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对排水大户影
响明显。

（杭春燕）

党 的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15—2020 年）》均提出，应推
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提高依法
行政水平，增强权力运行透明度，还
能 促 进 勤 政 廉 政 ，提 高 办 事 效 率 。
笔者认为，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应把握好“三个关键点”。

关键点之一：明确公示具体内
容。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遵循“以
公 开 为 常 态 ，不 公 开 为 例 外 ”的 原
则，将本机关的主要职责；行政执法
主体资格；委托执法事项；行政处罚
的依据、种类、幅度、程序；行政许可
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
限、费用等；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
依据、标准；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行政

强 制 实 施 与 执 行 的 权 限 、范 围 、条
件、程序、方式等；行政征收的依据、
权限、补偿标准、数额、程序等；行政
征用的依据、权限、程序、补偿标准；
行政给付的条件、种类、标准；行政
确认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 、期 限 、费 用 等 ；行 政 检 查 情 况 ；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裁量标准；
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事项需提交
的 全 部 材 料 目 录 、申 请 书 示 范 文
本 ；行 政 执 法 职 权 运 行 流 程 图 ；行
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
政管理相对人的救济途径、方式和
期 限 等 ；投 诉 举 报 的 方 式 和 途 径；
行政执法机关的办公电话、通信地
址、电子邮箱、网址等以及除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事项外，都要
依法予以公示。

关 键 点 之 二 ：确 定 公 示 载 体 。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遵循“谁履职，
谁公示”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进行执法公示。首先，进一步拓

展发布公告、新闻媒体公示的渠道，
将需公示、应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依
法全部公示；其次，要根据公示内容
在办公场所设置公示栏或电子显示
屏公布，并在办公场所放置公示册、
公示卡；第三，应重点依托互联网在
法定期限内公示行政执法信息，并
相对集中互联网公示平台，及时予
以更新。有条件的部门可运用“互
联 网 + 执 法 公 示 ”的 思 路 ，利 用 微
信、手机 APP 工具软件等方式，实现
可互动式、多渠道、多方式的执法公
示，方便群众获取执法公示信息，真
正达到执法公示的根本目的。

关键点之三：采取有力的公示保
障措施。首先，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
以人民群众获得感为首要目标，深刻
认识行政执法公示的重要性，在工作

中做到主动、及时和正确公示相关信
息；其次，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制定
涵盖执法公示详细内容、具体载体、
公示时限的执法公示制度；三是，结
合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加快行政执法
公示信息与社会征信体系的衔接，加
强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
交换，发挥制度的合力；四是，县级以
上政府法制机构要加大对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将执法公示工作纳入行政执法监督
检查、政务公开监督检查和依法行政
年度考核，对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
具体，公示不全面、不到位、不及时
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省政府法制办
公室）

不能不说，现在不少行业很热
衷给消费者、服务对象或有问题的
员工建立“黑名单”，旅游、银行、航
空、电信、移动甚至连没有被法律认
可的网上信贷等等，也都有属于自
己设定的“黑名单”，似乎只要把那
些存在不文明行为或对自身行业存
在利益危害隐患的人拉入黑名单，
拒绝为其服务和消费，就能保障行
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如今上海连家
政公司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保姆黑
名单”，不难想象，有了这个先例，
用不了多长时间，各地家政市场也
会跟着效仿和“复制”。

平心而论，家政市场由于缺乏
国家相关制度的明确规范，基本上
还是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尤其是
对保姆的管理，依然还处在“放羊”

状态，其乱象也让众多接受过家政
服务的家庭深有感触。但很显然，
将不遵守行业规则的保姆列入“黑
名单”，注定不是规范家政市场的最
佳选择，而且在国家规范制度缺失
的情况下，所谓行业规则也不过是
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适应市场的
选 择 ，并 不 能 替 代 法 律 规 章 的 制
约。稍微留意一下该家政行业对保
姆推出的这项“黑名单”规则，甚至
把叫人顶岗、向雇主索要工资或向
雇主借款等，也作为纳入黑名单的
条款，这不仅对保姆有失公平，甚至
还有对保姆的“歧视”之嫌。不少保
姆在从业中，由于心地善良和服务
周到耐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处的
俨然就是一家人。雇主一时困难拖
欠乃至发自内心多给保姆薪水也是

常有的事。如果类似这样与雇主和
睦相处的保姆，也按违反行规将其
拉入“黑名单”，不但“黑”了保姆，

“黑”了世间善良，更辱没了法规。
显然，我们不否认将违反“行规”

的保姆纳入“黑名单”，如此的确可以
对家政市场起到一定的辅助规范作
用，但任何一项行规，都不能脱离职
业实际；任何“黑名单”规则，都必须
符合法治规范。企业联手将自己不
喜欢的对象纳入“黑名单”，既不客
观，也侵犯了目标人的名誉等合法权
益，同时也是一种狭隘的营销观念。
事实上人们也不反对行业设置“黑名
单”，对某些行业规则也能理解和认
可，只是无论怎样的“黑名单”，在维
护行业本身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更应当在法律上作出规范。

江苏实行差别化污水处理收费

近日，微博网友爆料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实验
高中食堂被地上的一条红线分为两个区域，女生吃
饭坐在一区，男生吃饭坐在二区，一旦坐错区域，将
被巡查老师拍照并给予通报批评!随后，汝阳县实
验高中校长李新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样做
是学校的内部管理的一种尝试”。

王怀申 作


